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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自然资字〔2021〕165 号 

 

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

意见》（鲁政办字〔2020〕32 号），有效发挥政策激励导向作用，

从 2021 年起实行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奖励新增计划指标政策，现

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思路 

依据山东省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信息管理系统数据，以各县

（市、区）上一年度城镇低效用地存量盘活规模为基数，按存量

与新增 2:1 比例确定新增指标奖励总量，综合考虑各地土地资源

禀赋和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调整后下达各地，调整系数由各县

（市、区）上一年度人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从低到高排序后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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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各县（市、区）划分为三档，人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在 200 平

方米/人以内的调整系数为 1.1；人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在 200-300

平方米/人之间的调整系数为 1；人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在 300 平

方米/人以上的调整系数为 0.9。 

指标来源为落实“增存挂钩”制度核算的省级统筹指标, 新增

计划指标奖励到县（市、区），设区市中心城区内奖励指标可由市

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，统筹安排使用。青岛市所辖

县（市、区）不计入奖励范围，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照上述

方式落实相应奖励政策。 

二、奖励范围 

按照《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

实施管理的通知》（鲁自然资字〔2021〕88 号）要求，省厅对低

效用地再开发项目实行全流程管理，各市县对再开发项目涉及的

相关佐证材料及时上报备案，作为项目实施成效评估和落实奖励

政策的依据。 

已纳入系统管理并通过省级审核的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方

可纳入奖励范围。入库项目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项目用地在 2009

年底之前已经建设，上盖建筑物（具体指：在地面以上建设的各

种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，但不包括堆场、硬化路面、绿

地、户外体育设施、可移动的临时建筑物等）基底面积占再开发

范围总面积比例 30%（含）以上；项目用地不涉及批而未供和闲

置土地；项目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；项目符合产业发展规划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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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要求；项目用地权属清晰，无争议，无设定抵押权（设

有抵押权的须经抵押权人同意），无被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

定、决定查封或以其他形式限制土地权利的情形；插花地、边角

地、夹心地可一并纳入，连片开发。 

三、奖励标准 

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需达到以下标准后方可享受新增

计划指标奖励政策： 

（一）通过政府收储改造或涉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

再开发项目，以实施土地供应、按规定完成土地供应手续办理为

准（具体依据部土地利用动态监测监管系统供地时间）。 

（二）对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再开发项目，以完成使用权

转让手续、按规定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及规划许可等手续办理为准。 

（三）对原土地权利人自主开发，通过原有建筑拆除重建、

拆改结合等途径，不涉及重新供地的其他再开发项目，以完成建

设用地规划许可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审批手续为准。 

以上各类项目所需达到奖励条件的项目基本信息、项目实施

方案、土地供应、土地转让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、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等手续证明材料，需严格按照鲁自然资字〔2021〕88 号文相

关要求录入系统，作为认定是否达到奖励标准的依据。盘活存量

面积以项目区范围内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认定的建设用地面积进

行核定，通过“退二进三”完成再开发的存量土地面积按改变用途

的建筑面积除以地块新的容积率进行核定，通过提高容积率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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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开发的存量土地面积按增加的建筑面积除以地块新的容积率进

行核定。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单个项目面积不足 15 亩的以及介于

15-30 亩但再开发面积不足提供证明材料中面积 50%（主要考虑

该类项目不是以低效用地再开发为主要工作内容）的不计入在内。 

四、工作流程 

（一）上报审核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

责在系统中实时录入符合条件的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信息，并上

传相应证明材料，确保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。各市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通过系统对再开发项目进行审核，组织对项目进

行外业核查工作。省厅依托系统加强项目日常管理，及时组织对

各地实时上报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证明材料进行审核，10

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。 

（二）提取项目清单。每年初，省厅从系统中提取各地上一

年度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清单，汇总核定各地上一年度城镇低效

用地再开发规模。 

（三）确定奖励额度。每年7月底前，省厅根据各地上一年

度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模拟定奖励指标额度，经厅长办公会议

审议通过后下达。 

五、监督管理 

省厅将不定期组织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的专项检

查和实地抽查。对以错报、虚报等方式弄虚作假，骗取奖励指标

的地区，省厅将按照对应项目所享受奖励指标额度，双倍扣减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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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，并取消其当年度各类评优评先资格。 

 

 
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

2021 年 10 月 8 日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      
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0月9日印发 


